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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未成年人“抗病毒”能力
上海成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法宣讲团

□记者 陈友敏

2021 年 6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正式施

行。 2022 年 3 月 1 日， 《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应声落地， 填补了上海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支持保障体系的立法空白。 《条例》 的出台， 意味着

上海作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源地， 终于将 30 余

年来在不良行为的干预、 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等方面形成

的宝贵探索， 用法律的形式进行了固化。

近日， 随着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法宣讲团的成

立， 以及蒲公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服务站点的揭牌， 一个

标准引领、 专业保障、 基层联动、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支持体系正在形成合力， 为未成年

人撑起一片法治蓝天。

在小杰幼时， 父亲就因盗窃而服

刑， 而后父母离异。 到了小学， 出狱后

的父亲开始教唆小杰偷窃， 先是偷同学

的东西， 再到偷学校外商店的东西。 而

已经再婚的母亲早已不再关注小杰。 初

中， 小杰开始结交不良朋友。 最终， 年

满 16 周岁的小杰因抢劫而坐上了被告

席。 “我很后悔。” 他低着头对社工说

道。

校园暴力、 饭圈欺凌、 持刀威胁、

盗窃抢劫……许多涉案未成年人的罪错

萌芽， 都是从校园不良行为开始的。 华

东理工大学费梅苹教授曾在其研究中，

将未成年人在初二开始的偏差现象称为

“初二现象”。

“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 转折

点已逐步向小学高年级至小升初阶段前

移。”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

（以下简称市阳光中心） 曾经在近一年

内服务的 150名涉罪青少年中， 选取了

21 名未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

这 21 个个案的生命历程回溯， 发现初

次不良行为萌芽出现在小学阶段的有 5

人、 初中阶段的有 12人。

“初次不良行为一般并不严重， 可

能只是一次逃课、 一次打架， 但如果得

不到及时阻断， 迫切渴望认同和支持的

未成年人就有较大可能性开始偏离学

校。” 市阳光中心总干事黄旦闻说道。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通过后期追溯

才发现这些萌芽， 如果在当时那个时间

节点， 就能够去拉一把， 作一些阻断，

一切可能就会不一样。” 这是阳光中心

总干事黄旦闻的心声， 也是很多青少年

权益保护工作者的共同期待———如果有

更专业的力量， 更健全的体系， 更顺畅

的机制， 尽早察觉青少年的成长困境，

为折断枝丫的小树重筑根基， 该多好！

《条例》的出台，则为这些青少年权

益保护工作者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预防支持体系是《条例》中创新设立的亮

点之一， 超前预防包括对未成年人广泛

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和对困境未成年人的

重点预防，主要在学校和家庭开展。

在此背景下，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

法宣讲团应运而生， 旨在用法治宣传教

育筑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支持体

系。

来自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

心徐汇工作站青少年事务社工王珮珺打

了个比方， 超前预防就如同“体检”。

尤其针对处于困境的未成年人， 青少年

事务社工出“体检报告”， 并给未成年

人“打疫苗”， 提升个体及群体的“抗

病毒” 能力。

王珮珺介绍， 在团区委的大力支持

下， 徐汇工作站从 2012 年开始针对徐

汇区域内的中小学校开展“娱法同行”

普法宣教项目。 “今年我们也将前往学

校开展相关活动， 提升未成年人的法律

知识和守法意识。” 她说道。

据了解， 当前， 团市委、 市青

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已组建

120 人的市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

法宣讲团队伍和 200人的区级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普法宣讲团队伍， 成

员既有党政机关的实务工作者、 高

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也有深

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线的律师和

青少年事务社工。

如今未成年人正呈现思想多元

化、 活动原子化的特征。 在此背景

下， 理论宣讲就需要更多从未成年

人的特点出发， 以未成年人喜闻乐

见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做到宣

法和贯法的有机集合， 进一步强化

宣讲的成效。

在 《条例》 起草阶段， 市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宏通

过立法调研发现： 新冠疫情发生

后， 刷单、 虚假交易、 信用卡、 网

贷、 直播诈骗等成为如今未成年人

涉诈骗类案件的新趋势。

“上网时， 你都在做些什么？”

“看到‘兼职刷单 ， 月入过万’

‘点点鼠标， 轻松赚钱’ 之类的广

告， 你心动了吗？” 在长宁青年普

法宣讲团此前的一次普法宣讲中，

讲师结合新趋势， 以图文并茂地为

同学们带来了 《网上冲浪别翻船》

的科普讲解。 本次活动中， 宣讲团

成员细致讲解了怎样增强犯罪行为

识别能力、 提高未成年人对犯罪行

为的警惕性， 以及如果发现未成年

人产生潜在犯罪意识时该如何处

置， 引导未成年人进一步了解什么

是犯罪、 犯罪的主要形式、 犯罪的

法律后果， 以及遭遇犯罪行为应当

怎么办， 有效提高了未成年人的自

护意识和自救能力。

下一步， 市区两级共青团组织

将会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相关部门

和单位， 围绕 《条例》 构建的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责任体系、 支持体

系、 教育体系、 分级干预体系等特

点， 组织市区两级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普法宣讲团开展好宣讲， 推动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普法宣讲活动走深

走实， 进一步筑牢本市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的防火墙， 为平安上海建

设、 法治上海建设做出贡献。

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上海

公安、 检察院、 法院、 共青团等单

位先行先试， 首创了诸如“社会观

护” “合适成年人” “回访帮教”

等举措，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上海始终走在前列。

2019 年，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

检察院推动成立了全国首个实体化

注册、 社会化运作的未成年人保护

民非组织———蒲公英未成年人社会

培育中心， 其核心职能是司法转介

服务。 作为社会化运作的“中介平

台”， 培育中心一方面承接各成员

单位的社会服务需求， 另一方面需

要根据涉罪未成年人犯罪性质、 成

长背景、 从业经历、 兴趣爱好等等

进行量化评估， 将帮教对象转介到

轻食餐厅、 手工编织工作室、 健身

中心等社会机构进行帮教， 通过职

业培训有效提升他们再融入社会的

能力。 截至目前， 培育中心吸纳

170 余家爱心企业作为成员单位共

同参与帮教， 已帮助近 60 名涉罪

未成年人重新走上人生正轨。

在 《条例》 出台后， 为了将未

成年人保护网织密织大， 实现对未

成年人保护新力量、 新资源的最大

“聚合” 利用， 普陀区检察院探索

进一步扩展未成年人保护支持体系

范围， 引入前端预防职能， 成立实

体化、 综合性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服务站点———蒲公英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服务站点。 通过“党委领导、

政府统筹、 社会参与”， 将“党建、

普法、 禁毒” 深度融合， 实现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站式服务” 以

及未成年人的“一条龙保护”。

预防犯罪服务站点利用“赤色

沪西” 本土化的红色资源， 设置

“党建园地”， 注重用未成年人喜闻

乐见的形式， 以党员带教、 党史宣

讲、 党课学习为切口， 发挥红色资

源的教育功能， 传播红色文化与革

命精神， 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人

生观和价值观， 夯实信仰之基。

注意到当下未成年人易被好奇

心驱使，被打着“合法上头”等字眼

售卖的新型毒品所诱导的新趋势，

预防犯罪服务站点与区禁毒办深度

协作， 共同打造兼具禁毒宣传与普

法宣传功能的专业化、 智能化的综

合性场馆，同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

的专业优势，结合多媒体小剧场、海

报展示、互动课程、案例解析等方式

对未成年人开展普法教育， 设置法

制宣传角，切实普及法律知识。

此外， 普陀区检察院通过近年

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分析发现， 心理

亚健康是诱发未成年人误入歧途的

重要原因之一。 预防犯罪服务站点

由政府统筹监管， 探索引入专业的

心理疏导， 普法教育等社会力量，

在心理咨询室和心理治疗室中， 通

过宠物陪伴、 情绪宣泄、 亲职教

育、 法治微课堂等方式， 切实提高

教育趣味性和吸引力， 撑起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伞”。

同时， 针对涉罪未成年人因缺

乏职业技能难以融入社会这一“堵

点” 问题， 服务站充分发挥培育中

心的“桥梁” 作用， 将涉罪未成年

人精准安排至不同社会服务机构，

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及再融入社会培

训， 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

条例出台

筑牢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防火墙

组建宣讲 宣法和贯法的有机集合

专门站点 提供预防犯罪“一站式服务”

▲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普法宣讲团成立

▲

茛
蒲公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服务站点揭牌


